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基金管理办法

浙工大研[2007]2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学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强化我校教师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意识，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建立能充分调动师生积极性、有利于培养研究生创新精神、研究能力的培养机制，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鼓励研究生管理体制创新，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设立研究生教学改革基金（简称教改基金）。为进一步加强对教学改革项目的立项及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教改基金资助的原则、范围

第二条  资助原则：教改基金资助能够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预期能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效益，对提高我校研究生教学水平、管理水平、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研究课题。

第三条  资助范围主要包括：

（一）针对研究生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转变教育思想，优化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实验技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研究课题；

（二）根据教育目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教学规律，有利于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改革，有利于评估、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教学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课题。

（三）解决学校学位点建设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课题。

第三章 教改基金项目的申报

第四条  教改基金项目的申报与评审采取“自由申报、公平竞争、专家评审”的办法。

第五条  立项程序

（一）研究生院下发研究生教改基金项目的申报通知；

（二）申请者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申请书》；

（三）学院（部）对本院（部）的申请项目进行审核，对申请者的业务水平、工作基础、研究条件等提出初审意见，并将申报材料统一报送研究生院；

（四）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

（五）报主管校长审批立项。

申报立项的基本条件：

（一）申报的项目符合研究生教改基金资助原则和范围的要求。

（二）申报者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教学研究能力、教学经验和教育教学管理经验，组成较强的研究团队，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条件，对需要进行改革实践的项目能够组织改革试点，项目负责人应为直接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人员。

（三）项目认证充分，攻关目标明确，研究计划切实可行，研究方法科学，经费预算合理，预期能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效益。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七条  资助的最高额度为2万元，学院应给予相应的配套资助。

第八条  教改基金主要用来资助教改项目所需的调研费、资料费、学术活动费、必要的教学硬件设备费、软件开发、购置费和项目成果验收、鉴定费等。

第五章  项目管理

第九条  教改基金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实施，对立项项目的研究工作、经费使用、成果形式以及阶段性检查和验收、鉴定等负全面责任。

第十条  教改基金项目均应按期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中期检查情况登记表》， 对未按计划进展的项目将暂停或撤销，直至追回经费。

第十一条  项目进行中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需要延期，或者需要对项目研究计划作重大调整，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部）审核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不经批准不做变更。

第十二条  凡学校批准立项的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均应在项目完成后进行验收或成果鉴定，优秀项目由学校向省教育厅申请鉴定。

第十三条  鼓励学院、学科自筹经费开展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的立项研究，学校资助其项目成果的鉴定。

第十四条  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原浙工大研[2004]12号文件中的“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及管理办法”作废。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二00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